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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擴闊稅基：我們有哪些方案? 

52. 過去數年在考慮我們應否擴闊稅基時，社會人士和多個組織(包

括稅基廣闊的新稅項事宜諮詢委員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各信貸評級

機構)就不同方案，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和建議。最近，我們重新研究這些

方案，以期找出最佳的方案。現把有關方案撮述如下。 

調高現有稅項的稅率並不能擴闊稅基 

53. 調高薪俸稅和利得稅的稅率及與物業有關的印花稅和差餉只會

增加現有納稅人的稅務負擔，而不會擴闊稅基。因此，建議調高現有稅

項的稅率，並不是解決稅基狹窄這個根本問題的可行方案。 

調高稅率與國際趨勢背道而馳 

54. 調高薪俸稅稅率和利得稅稅率與國際調低入息稅的趨勢背道而

馳，而且可能令流動性高的勞工和資金流向較具競爭力的地區。正如第

一章所述，人口急速老化意味着日後繳納薪俸稅的人越來越少，他們須

承受更重的稅務負擔，而稅基亦會因此而收窄。 

增加與物業有關的稅項會削弱競爭力 

55. 正如第一章所述，調高差餉會進一步增加我們對與物業有關稅

項的依賴。另一方面，調高物業印花稅會對物業市值造成負面影響。此

外，調高與物業有關的稅項會進一步削弱我們的競爭力，特別是在商業

樓宇和住屋成本方面。 

擴闊直接稅會削弱香港的國際地位 

56. 擴闊現有的入息稅稅基的方案，包括對資本增值、股息和個人

利息收入徵稅。這些方案會損害香港簡單且具競爭力的稅制。再者，徵

收這些稅項不利於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因為投資者會選擇或

甚至改以其他不徵收該等稅項的地區作為投資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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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源自世界各地的收入徵稅是否合適? 

57. 一個作出較大改變的方案，就是放棄我們一直奉行的地域來源

徵稅原則，而對源自世界各地的收入徵稅。這方案理論上可擴闊稅基，

但亦會帶來很深遠的影響，而且與以減少或取消源自世界各地的利潤徵

稅這國際趨勢背道而馳。此外，很多與我們競爭的地區近年都豁免外地

來源收入課稅
12
。地域來源徵稅原則是其中一項香港與其他地方的主要分

別。如放棄這項行之已久的政策，會對香港吸引和挽留本地及國際投資

的能力有負面影響。 

引入新稅項的方案 

58. 多年以來，有關方面曾提出多個為香港引入新稅項的方案，包

括工資稅和社會保障稅、人頭稅、一般消費稅，以及多類特別用途稅，

例如環保稅。這些新稅項方案有很多都不能大幅擴闊稅基，或可能增加

香港的營商成本，因此並不合適。諮詢委員會進行研究時已詳細考慮過

這些新稅項方案。除了一般消費稅外，諮詢委員會不建議開徵上述任何

一種稅項。諮詢委員會的研究結果在今天仍然適用。如下文第 59 和 60

段所述，雖然有兩個可以擴闊稅基的方案，但我們同意諮詢委員會的研

究結果，就這目標而言，只有一般消費稅值得進一步研究。 

我們的初步結論︰有兩個可行方案 

59. 經審慎考慮各個方案後，我們認為只有兩個方案可以達致擴闊

稅基這目標： 

(a) 大幅調低免稅額以擴闊薪俸稅稅基，使大部分工作人口須就其

在香港賺取的入息繳稅；或 

(b) 引入一項稅基廣闊的新消費稅或間接稅，例如商品及服務稅，

使到人人都須就其在香港購買的商品及服務或私人消費開支繳

稅。  

                                                 
12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豁免大部分源自外地的公司收入課稅。愛爾蘭、英國和澳洲亦已就指

定的營業收入提供類似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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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不調低免稅額以擴闊稅基？ 

60. 我們認為，藉大幅調低免稅額以擴闊稅基，並非可取的方案，

因為： 

(a) 香港以免稅額作為向個人及有受養人的家庭提供經濟援助的一

個機制，因此，若取消免稅額，當局須採用其他做法，例如提

供直接政府資助，一如經合組織很多成員國所採用的方法。這

種做法會增加政府的福利及行政開支； 

(b) 把現時無須繳交薪俸稅的受薪人士納入稅網。不過，此舉所得

到的大部分額外收入，均來自並非按標準稅率繳稅的現有納稅

人。這樣會減低香港對國際人才的吸引力，因而影響香港的競

爭力； 

(c) 隨着人口老化，工作人口相應減少，薪俸稅稅基會因而縮窄，

而可產生的稅收亦會降低；  

(d) 即使從入息稅(直接稅)獲得更多收入，香港仍會繼續面對收入

的波動；及 

(e) 增添對收入來說不合比例的行政費用，以處理大量新納稅人遞

交的報稅表，但來自這類新增納稅人的稅收一般很少。 

問題 

 你同意只有兩個可行的方案嗎？ 

 你同意藉調低免稅額以擴闊稅基是不可取的方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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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稅 建議的調整 

地租 不作調整。不受商品及服務稅影響。 

酒店房租稅 在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時取消，以免雙重徵

稅。 

汽車首次登記稅 稅率會在推行商品及服務稅時相應調低。

酒稅 稅率會在推行商品及服務稅時相應調低。

汽油、柴油及飛機燃油稅 稅率會在推行商品及服務稅時相應調低。

甲醇稅 稅率會在推行商品及服務稅時相應調低。

185. 為避免稅上徵稅的複雜情況，房地產買賣轉易契印花稅會按未

計商品及服務稅的價值計算。舉例來說，如買家以 1 億元購入一幢商業

樓宇，另繳 500 萬元的商品及服務稅，而印花稅只會按 1 億元樓價以

3.75%計算，而不會向 500 萬元的商品及服務稅徵稅。 

186. 若應課稅品稅因開徵商品及服務稅而調低，同時登記企業又可

申請退還在購買應課稅品(例如酒類、汽油、柴油及飛機燃油)時所繳付

的商品及服務稅，登記企業的採購成本將會下降。至於消費者方面，以

商品及服務稅取代不可抵免的應課稅品稅(或其中一部分)，其開支會不

受影響。 

187. 舉例來說，若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後，每公升汽油的徵稅總額(包

括應課稅品稅和商品及服務稅)與開徵前一樣，已登記企業可透過商品及

服務稅的抵免機制收回商品及服務稅進項稅稅款，從而減低經營成本，

並提高競爭力和盈利。 

188. 此外，我們建議在實施商品及服務稅時取消酒店房租稅，以免

在酒店住宿服務方面雙重徵稅。 

對非牟利機構的寬免措施 

189. 我們建議在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時向合資格的非牟利機構提供在

上文第 179 段所述的資助，以減低其遵從成本。非牟利機構包括慈善團

體、會社和協會，以及其他不符合資格被列為慈善團體的社區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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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低利得稅 

190. 與此同時，須繳納利得稅的會社和協會，會因利得稅稅率調低

而受惠。 

調高慈善捐款扣稅上限 

191. 另一項可考慮的措施是提高慈善捐款的扣稅上限，作為稅制改

革的一部分。換言之，我們可考慮將現時為應評稅入息/利潤 25%的慈善

捐款扣稅上限調高，例如至 50%。 

192. 雖然這會令政府收入每年減少約 1 億元，但可讓現時總數約

4 500 個獲豁免繳稅的認可慈善團體受惠，而且與政府鼓勵市民樂善好施

的政策一致。我們會在進行公眾諮詢時，就這建議徵詢各慈善團體的意

見。 

寬免措施方案撮要 

193. 我們歡迎各界就紓緩各行業及機構的建議寬免措施提出意見。

表 12 撮述建議在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時可以推行的各項減稅和減費措施，

及可獲受惠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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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建議為各行業及其他機構實施的寬免措施 

建議的寬免措施 受惠行業 

調低利得稅稅率 所有行業 

取消名義資本額註冊費 註冊為法團的企業 

調低汽車首次登記稅 物流及貿易 

調低汽油、柴油及飛機燃油稅 物流及貿易 

調低報關費
50
 進出口貿易 

取消酒店房租稅 旅遊及相關服務 

調低酒稅 旅遊及相關服務 

提高慈善捐款的扣稅上限 慈善團體 

向自願登記的企業和非牟利機構提

供資助 

中小型企業及非牟利機構 

 

問題 

 我們應否利用進行稅制改革的機會，在擬開徵商品及服務稅時減

低現時對行業徵收的稅項和收費，以增強香港營商環境的競爭

力？ 

 你對本章建議的各項措施有什麼意見？ 

 

                                                 
50
 如把報關費調低 25%，政府每年會損失收入約 2 億元。 


